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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6_8C_E4_BC_9A_E8_c45_75299.htm 三种外商投资企业所

需的机器设备、原材料、燃料、配套件、运输工具和办公用

品等，都有权自行决定在中国购买或者向国外购买。 (四)合

营企业出资额的转让 1.合营企业出资额的转让须经合营各方

同意。 2.合营企业出资额的转让须经董事会会议通过后，报

原审批机关批准。 3.合营企业一方转让其全部或部分出资额

时，合营他方有优先购买权。即合营一方向第三者转让出资

额的条件，不得比向合营他方转让的条件优惠。 (五)合作企

业外国合作者的投资回收 1.外国合作者在合作期限内可以申

请先行回收其投资，这是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特有的规定。 2.

回收方式：(1)在按照投资或者提供合作条件进行分配的基础

上，在合作企业合同中约定扩大外国合作者的收益分配比例

。(2)经财政税务机关审查批准，外国合作者在合作企业缴纳

所得税前回收投资。(3)经财政税务机关和审查批准机关批准

的其他回收投资方式。 3.外国合作者在合作期限内先行回收

投资，应符合下列法定条件：(1)中外合作者在合作企业合同

中约定合作期满时，合作企业的全部固定资产无偿归中国合

作者所有。(2)对于税前回收投资的，必须向财政税务机关提

出申请，并由财政税务机关依法审查批准。(3)中外合作者应

当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和合作企业合同的约定，对合作企业

的债务承担责任。(4)外国合作者提出先行回收投资的申请，

应当具体说明先行回收投资的总额、期限和方式，经财政税

务机关审查同意后，报审查批准机关审批。(5)外国合作者应



当在合作企业的亏损弥补之后，才能先行回收投资。 第六章

企业破产法 (一)破产申请的提出与受理 1.破产界限的实质标

准是不能清偿到期债务，通常简称为不能清偿或不能支付，

其要点包括：(1)债务人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即不能以财产、

信用或能力等任何方法清偿债务；(2)不能清偿的是清偿期限

已经届满、债权人提出清偿要求的、无争议或已有确定名义(

指已经生效判决、裁决确认)的债务；(3)对债务在可预见的相

当长期间内持续不能偿还，而不是因资金周转困难等暂时延

期支付。但是，解散后清算中的公司发现资产不能清偿债务

即资不抵债时，应当作出破产宣告。 2.有些情形即使达到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实质标准也不能进入破产程序或不予受理

： (1)公用企业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企业，政府有关部

门给予资助或者采取其他措施帮助清偿债务的； (2)取得担保

，自破产申请之日起6个月内清偿债务的； (3)不具备法人资

格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合伙组织、农村承包经营户； (4)纳

入国家计划调整的破产企业，其职工安置方案没有经过职工

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没有经当地政府企业兼并破产协调小组

审核批准的； (5)债务人对债权人的债权提出异议，人民法院

认为异议成立的； (6)经审查破产申请发现债务人有逃废债务

迹象，或者“资不抵债”证据不足的。 3.当债务人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时，债权人和债务人均有权提出破产申请。破产申

请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向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

企业破产案件由债务人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债务人所在地

是指债务人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债务人无办事机构的，由

其注册地人民法院管辖。 4.人民法院收到当事人提出的破产

申请后，应当依法审查，并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受理。人民



法院经审查认为破产申请需要更正、补充材料的，可以责令

申请人限期更正、补充。申请人按期更正、补充材料的，人

民法院自收到更正、补充材料的次日起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受

理。申请人逾期未更正、补充材料的，视为撤回破产申请。 

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破产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包括发现

债务人巨额财产下落不明且不能合理解释财产去向的，或者

先行剥离企业有效资产另组企业，而后申请破产的，应裁定

驳回。申请人不服人民法院驳回破产申请裁定的，可以在裁

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5.人民法

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应当公告并通知已知的债权人，收到通

知的债权人应当在收到通知后1个月内、未收到通知的债权人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债权人逾

期未申报债权，视为自动放弃债权，在破产程序中便不再予

以清偿。人民法院对申报的债权，应当指派专人负责，按有

无财产担保分别登记造册。 6.人民法院受理企业破产案件后

有关债务人的其他民事纠纷 (1)以债务人为原告的：尚在一审

程序中的，受诉人民法院应当将案件移送受理破产案件的人

民法院。进行到二审程序的，受诉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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